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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接纳铁组新成员时通过决议原则问题的分析记录  
 

完 善 铁 组 基 本 文 件 临 时 工 作 组（ 下 称 临 时 工 作 组 ）第 二 十 九 次 会

议 （ 20 12 年 5 月 2 2 -2 5 日 ， 索 契 ） 上 委 托 工 作 组 组 长 ， 在 第 四 十 届

部 长 会 议 （ 20 12 年 6 月 5- 8 日 ， 巴 库 ） 议 程 第 5 项 的 决 议 草 案 中 列

入 有 关 核 准 接 纳 铁 组 新 成 员 表 决 原 则（ 出 席 部 长 会 议 的 铁 组 成 员 八 分

之 七 票 ）的 内 容 。然 而 ，在 铁 组 第 四 十 届 部 长 会 议 上 ，该 问 题 未 得 到

一 些 铁 组 成 员 的 支 持 ，且 并 未 通 过 相 关 决 议 。鉴 于 此 ，在 第 三 十 次 会

议 （ 20 13 年 8 月 2 8 -3 1 日 ， 铁 组 委 员 会 ） 上 ， 临 时 工 作 组 了 解 了 其

他 专 业 性 国 际 政 府 间 和 非 政 府 组 织 在 接 纳 新 成 员 时 通 过 决 议 的 原 则 ，

并 指 出 没 有 一 个 组 织 就 有 关 该 问 题 通 过 决 议 时 采 用 一 致 同 意 的 原 则 。

需 要 强 调 的 是 ，分 析 仅 涉 及 与 国 家 经 济 发 展 相 关 的 组 织 ，而 非 政 治 分

类 。经 过 对 这 些 组 织（ 例 如 ：国 际 铁 路 联 运 组 织 、国 际 民 航 组 织 、国

际 海 事 组 织 、国 际 铁 路 运 输 委 员 会 、国 际 铁 路 联 盟 、欧 洲 铁 路 共 同 体 ）

涉 及 该 问 题 的 条 款 进 行 研 究 后 清 晰 表 明 ，采 用 法 定 多 数 票 表 决 的 方 式

接 纳 新 成 员 。可 以 国 际 民 航 组 织 为 例 。根 据 芝 加 哥 公 约 ，国 家 加 入 公

约 可 通 过 向 美 国 政 府 寄 送 通 知 的 方 式 进 行 ，在 美 国 政 府 收 到 之 后 三 十

天 生 效 ， 并 将 此 事 通 知 组 织 各 成 员 。  

根 据 临 时 工 作 组 关 于 应 与 铁 组 成 员 阿 塞 拜 疆 共 和 国 和 朝 鲜 就 此

开 展 工 作 并 请 其 重 新 研 究 对 该 问 题 的 立 场 这 一 请 求 ，铁 组 委 员 会 主 席

已 向 阿 塞 拜 疆 共 和 国 和 朝 鲜 主 管 铁 路 运 输 的 部 长 及 外 交 部 长 寄 送 了

相 应 函 件 。  

阿塞拜疆共和国驻波兰共和国大使馆及阿塞拜疆铁路股份公司回

函认为，在审查关于接纳铁组新成员的问题时必须保留一致通过决议

的原则。阿塞拜疆共和国认为还应在公约草案中强化该原则。  

尚 未 收 到 朝 鲜 方 面 的 正 式 书 面 答 复 意 见 。  

在铁组铁路总局长（负责代表）会议第二十八次会议（ 2013 年 4 月

22-26 日，敖德萨）和铁组第四十一届部长会议（ 2013 年 6 月 11-14 日，

塔林）上，阿塞拜疆和朝鲜代表团确认了自方立场，但未提出论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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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 于 此 ，在 第 三 十 五 次 会 议（ 20 13 年 9 月 23 - 27 日 ，阿 拉 木 图 ）

上 ，临 时 工 作 组 请 铁 组 委 员 会 主 席 再 次 致 函 阿 塞 拜 疆 和 朝 鲜 ，并 将 结

果 通 报 临 时 工 作 组 后 续 会 议 和 铁 组 最 高 领 导 机 关 会 议 。  

同 时 ，临 时 工 作 组 第 三 十 一 次 会 议（ 2 0 12 年 1 1 月 20 -23 日 ，铁

组 委 员 会 ）审 查 并 商 定 了 临 时 工 作 组 成 员 爱 沙 尼 亚 共 和 国 有 关 修 改 公

约 草 案 第 三 十 二 条 “部 长 会 议 上 的 表 决 ”第 1 款 条 文 的 折 衷 提 案 ，以 便

将 以 2 / 3 赞 成 票 通 过 决 议 的 一 般 原 则 改 为 3 / 4 多 数 赞 成 票 ，并 将 其 扩

展 至 有 关 接 纳 铁 组 新 成 员 的 问 题 。  

在铁组第四十二届部长会议（ 2014 年 6 月 3-6 日，维尔纽斯）上，

阿塞拜疆共和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代表团确定支持在通过有

关接纳铁组新成员的决议时必须保留一致通过原则的自方意见，同时

认为必须在国际铁路直通联运公约中反映上述原则。  

在 第 四 十 三 次 会 议 （ 20 15 年 3 月 1 6- 2 0 日 ， 铁 组 委 员 会 ） 上 临

时 工 作 组 最 终 商 定 了 有 关 部 长 会 议 上 的 表 决 条 款 的 以 下 文 本 ：  

 

“ 第三 十 六条   

部 长会 议 上 的 表决  

1 .  部 长 会 议 的 决 议 按 出 席 会 议 的 铁 组 成 员 授 权 机 关 的 四 分 之 三

多 数 票 通 过 ，但 关 于 本 公 约 第 十 四 条 第 1 . 2、第 1 .3、第 1 . 4、第 1 .6、

第 1 . 7、 第 1 . 1 0 和 第 1 . 1 4 等 各 款 所 载 的 问 题 的 决 议 除 外 ， 关 于 这 些

问 题 的 决 议 ，应 一 致 通 过 ，而 关 于 本 公 约 第 十 四 条 第 1 .1 1 款 的 决 议 ，

以 五 分 之 四 多 数 票 通 过 。  

2 .  在 就 本 公 约 第 十 四 条 第 1 . 6 和 第 1 . 7 款 所 载 问 题 通 过 决 议 时 ，

被 审 查 是 否 应 对 其 采 取 这 些 条 款 所 规 定 措 施 的 铁 组 成 员 不 参 加 表 决 。 

3 .  根 据 本 公 约 第 四 十 四 条 作 为 争 议 方 的 铁 组 成 员 ， 在 部 长 会 议

审 查 该 争 议 时 ， 不 参 加 表 决 。  

4 .  部 长 会 议 参 考 铁 路 公 司 大 会 的 建 议 通 过 其 文 件 。 ”  


